
相
信
幸
福

第
五
屆
赤
子
心
全
國
青
少
年
繪
畫
比
賽

 
簡
章

社
團
法
人
台
灣
赤
子
心
過
動
症
協
會
是
以
服
務
「
注
意
力
不
足
過
動
症
」
(
A
t
t
e
n
t
i
o
n
 
D
e
f
i
c
i
t
 
H
y
p
e
r
a
c
t
i
v
i
t
y

D
i
s
o
r
d
e
r
,

 A
D
H
D
)
患
者
及
其
親
師
為
主
軸
的
公
益
團
體
,
長
期
積
極
爭
取
法
源
支
持
,
並
向
社
會
大
眾
宣
導
相
關
正
確

知
能
。
本
會
誠
摯
地
邀
請
家
長
及
學
校
鼓
勵
特
殊
氣
質
青
少
年
,
一
齊
來
參
與
赤
子
心
「
相
信
幸
福
」
繪
畫
比
賽
。
透
過

繪
畫
比
賽
,
創
造
一
個
親
子
互
動
的
場
域
,
建
立
親
子
更
緊
密
的
家
庭
關
係
。
同
時
提
供
家
長
、
老
師
和
孩
子
為
著
共
同

目
標
,
相
互
陪
伴
關
懷
的
好
機
會
。

壹
、
活
動
宗
旨
:
鼓
勵
特
殊
氣
質
青
少
年
發
揮
創
意
,
藉
由
繪
畫
抒
發
心
情
,
穩
定
情
緒
,
從
繪
畫
中
獲
得
成
就
感
、
自

信
心
及
樂
趣
,
並
展
現
其
才
華
,
開
啟
孩
子
的
另
一
扇
窗
。

貳
、
指
導
單
位
:
教
育
部

主
辦
單
位
:
社
團
法
人
台
灣
赤
子
心
過
動
症
協
會
總
會

協
辦
單
位
:
國
際
扶
輪
3
5
2
2

 
地
區

參
、
徵
畫
期
間
:
1
1
4
年
5
月
2
6
日
起
至
9
月
1
日
(
以
郵
戳
/
快
遞
寄
件
時
間
為
憑
)
。

肆
、
參
加
資
格
:
全
國
公
私
立
國
中
小
學
(
含
非
學
校
型
態
實
驗
教
育
)
之
特
殊
氣
質
(
情
緒
障
礙
或
學
習
障
礙
)
學
生
。

※
備
註
:

歡
迎
曾
經
參
與
過
赤
子
心
兒
童
繪
畫
比
賽
者
,
再
次
參
加
本
次
比
賽
,
惟
曾
經
得
獎
過
兩
次
或
以
上
者
(
包
括
特
優

以
及
優
等
)
,
其
畫
作
將
不
再
列
入
本
次
競
賽
評
比
,
得
由
評
審
擇
優
置
於
網
路
平
台
展
覽
,
也
有
機
會
參
加
實
體

展
覽
,
並
由
本
會
頒
予
榮
譽
獎
狀
。

伍
、
報
名
組
別
:
(
依
1
1
4
年
度
9
月
開
學
後
年
級
為
主
)

(
1
)
國
小
中
年
級
組
:
國
小
三
、
四
年
級
生

(
2
)
國
小
高
年
級
組
:
國
小
五
、
六
年
級
生

(
3
)
國
中
組
:
國
中
生

陸
、
報
名
程
序
:

(
一
)
請
先
填
寫
報
名
表
單
:
 
h
t
t
p
s
:
/
/
f
o
r
m
s
.
g
l
e
/
L
G
k
B
e
X
K
H
6
9
9
X
W
T
L
K
8

(
二
)
本
會
將
寄
送
報
名
確
認
函
,
附
件
簡
章
及
紙
本
報
名
表
格
及
同
意
書
至
報
名
者
信
箱
。
(
如
未
收
到
報
名
確
認

信
,
請
至
垃
圾
郵
件
查
詢
)
。

(
三
)
報
名
表
格
及
同
意
書
表
格
亦
可
於
雲
端
下
载
:

h
t
t
p
s
:
/
/
d
r
i
v
e
.
g
o
o
g
l
e
.
c
o
m
/
d
r
i
v
e
/
f
o
l
d
e
r
s
/
1
8
L
t
Y
z
s
g
H
G
9
v
8
r
8
x
C
R
G
O
A
5
v
T
I
V
U
r
c
E
c
X
I
?
u
s
p
=
s
h
a
r
i
n
g

(
四
)
提
供
作
者
特
殊
氣
質
(
情
緒
障
礙
或
學
習
障
礙
)
之
身
分
證
明
文
件
(
影
本
、
照
相
黑
白
列
印
皆
可
)
:
就
醫
(
評

估
報
告
)
、
就
診
用
藥
(
藥
袋
)
、
鑑
輔
安
置
證
明
、
老
師
簽
署
證
明
函
等
,
擇
一
提
供
即
可
。
(
曾
參
加

1
1
2
/
1
1
3
 
年
赤
子
心
繪
畫
比
賽
通
過
資
格
認
定
者
免
附
)
。

(
五
)
畫
作
完
成
寄
送
時
,
請
務
必
附
上
紙
本
報
名
表
和
授
權
同
意
書
以
及
資
格
證
明
文
件
,
連
同
畫
作
寄
送
本
會
。












